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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上市公众公司挂牌推荐和股票发行业务

工作底稿内容与目录指引

第一条 为指导证券公司开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（以下简称“全国股转系统”）相关挂牌推荐业务、股票

发行业务，编制、管理工作底稿，提升证券公司执业质量，

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督管理办法》《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自律规则，制定

本指引。

第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编制工作底稿。

本指引所称工作底稿，是指证券公司从事非上市公众公

司在全国股转系统基础层和创新层挂牌推荐业务（以下简称

“新三板挂牌推荐”）、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（以

下简称“新三板股票定向发行”）以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

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（以下简称

“新三板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”）过程中获取和编

写的各种重要资料和工作记录的总称。

第三条 工作底稿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反映证券公

司开展新三板挂牌推荐、股票定向发行、股票公开发行并在

精选层挂牌业务的主要工作。工作底稿应当成为证券公司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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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尽职调查报告、推荐报告、定向发行推荐工作报告、发行

保荐书、保荐工作报告以及编制挂牌申请文件、股票发行申

请文件等材料的基础。

工作底稿是评价证券公司从事新三板挂牌推荐、股票定

向发行、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业务是否诚实守信、

勤勉尽责的重要依据。

第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工作底稿管理制度，为履行

过立项程序的每一个项目建立独立的工作底稿，明确工作底

稿收集整理的责任人员、归档保管流程、借阅程序与检查办

法、工作底稿的变更管理程序等。

第五条 工作底稿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根据相关规定对项目进行立项、内核以及其他内

部管理工作所形成的文件资料；

（二）尽职调查过程中获取和形成的文件资料；

（三）证券公司在协调非上市公众公司和证券服务机构

时，以定期会议、专题会议以及重大事项临时会议的形式形

成的会议资料、会议纪要；

（四）挂牌申请文件、反馈意见的回复、办理挂牌手续

期间重大事项的核查文件以及股份登记申请的文件；股票发

行的，工作底稿还应包括发行申请文件、反馈意见的回复、

发行阶段的推介、公告、定价与配售文件等资料（如适用）；

（五）其他对证券公司履行职责有重大影响的文件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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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信息。

无论本指引是否有明确规定，凡对证券公司履行推荐和

保荐职责有重大影响的文件资料及信息，均应当作为工作底

稿予以留存。

第六条 申请挂牌公司或发行人的子公司工作底稿的编

制与管理应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要求。

第七条 工作底稿可以纸质文档、电子文档或者其它介

质形式的文档留存，其中重要的工作底稿应当采用纸质文档

的形式。以纸质以外的其它介质形式存在的工作底稿，应当

以可独立保存的形式留存。

工作底稿保存期限应不低于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第八条 工作底稿应当内容完整、格式规范、标识统一、

记录清晰。工作底稿应当有调查人员及与调查相关人员的签

字，并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监管规定和自律规则要求。

工作底稿各章节之间应当有明显的分隔标识，不同章节中存

在重复的文件资料，可以采用相互引征的方法。

证券公司编制验证版公开发行说明书，应当在验证文件

与工作底稿之间建立起索引关系。

第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，对工作底稿

建立统一目录，该目录应当便于查阅与核对。对于本指引中

不适用的部分，证券公司应当在工作底稿目录中注明“不适

用”，并简要说明“不适用”原因，但不能删除目录。证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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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可以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所属行业、业务类型差异，在

不影响挂牌推荐、股票定向发行以及股票公开发行并在精选

层挂牌质量的前提下补充、完善工作底稿目录。

第十条 证券公司及相关人员对工作底稿中的未公开披

露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指引由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新立项的项目应

当按照本指引执行。

附录 1：新三板挂牌推荐业务工作底稿目录

附录 2：新三板股票定向发行业务工作底稿目录

附录 3：新三板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

精选层挂牌业务工作底稿目录


